
附件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一届“学术十杰”初评赋分细则

一、评选标准

1、学术论文：

·SCI收录的论文按分区评分，其中1区160分/篇、2区80分/篇、3区40分/篇、4区20分/篇；EI，ISTP，ISR，以及SSCI收录的论文20分/篇；外围论文或在其他国际核心刊物收录的论文20分/篇。学科公认国际权威期刊和影响因子较高的论文酌情加分。

·在国内核心刊物收录的论文10分/篇，在一般刊物收录或收入学术性文集的论文5分/篇。

·以上是参评者为第一作者的情况下的评分；若导师为第一作者，参评者为第二作者按以上标准的50%评分。其他位次的成果仅供参考，不予赋分。
2、学术著作与专利：

·学术专著30分/部；

·授权发明专利30分/项，实用新型5分。

3、科技发明，制作和论文等比赛获奖情况：

·作为主要作者参加全国性比赛（如挑战杯等）获奖的，一等奖30分/项，二等奖20分/项，三等奖10分/项，其余情况不加分，以下类推。

·省、市级比赛一等奖15分/项，二等奖10分/项，三等奖5分/项。

·以上是参评者为第一完成人的情况下的评分，第二完成人按以上标准的50%评分，第三完成人按以上标准的25%评分，其他情况不予以加分。

 4、以上标准为原则性的，如遇到未列出的情况时以评选委员会的评定为准。以下情况不予计分，但在相同情况下优先考虑：

·未被刊物收录的会议论文

·书评、介绍性和综述性文章

·参与编写的教材类内容

·非学术性的编著、校译作品

二、申报须知

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

·申报一览表（A3纸张打印）
·学术成果的复印件（论文应注明为何种索引收录或收录刊物的名称及分区和级别，并提交检索证明及原文复印件）

·获奖证书的复印件（相关支撑材料装订一册）

三、注意事项

·博士生参评的只认可博士阶段获得的学术成果；硕士生参评的认可硕士阶段的。

·在所提交作品中作者所属单位须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且第一完成单位须为中国石油大学。

·参评者在提交成果时须注明是否为SCI、EI等收录及影响因子和收录刊物的级别或分区，并提供相关证明。

·获奖证书复印件须经各院研究生会进行原件核对。评选委员会以申报人提供的复印件为依据计分。

·同一学术成果不能累计加分，以最高分的情况计分。

·评选结束后，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各参评同学对自己提交的成果有举证的义务。对于抄袭、虚报、谎报成果的同学，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评资格，并报学校严肃处理。

·导师应对参评同学学术成果的真实性予以保证，并对该同学的学术水平做出尽量客观公正的评价。

·参评同学或各个院系参与活动的同学如果对评选委员会的工作有异议，可向研究生院申诉。

